
 

 344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88 期 委員會紀錄 

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針對該部主管醫療藥品基金之母基金預算

，作成凍結二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三)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針對該部主管健康照護基金之醫療發展基

金「推動弱勢族群醫療照護計畫」項下「服務費用」之專業服務費

，作成凍結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四)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針對該部主管健康照護基金之醫療發展基

金「心理及口腔健康品質提升計畫」項下「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之捐助、補助與獎助，作成凍結

1,000 萬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五)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針對該部主管健康照護基金之菸害防制及

衛生保健基金「衛生保健計畫」項下「加強少子女化婦幼健康照護

服務」之辦理經濟弱勢生殖健康服務方案，作成凍結 300 萬元之決

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六)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針對該部主管健康照護基金之菸害防制及

衛生保健基金「加強少子女化婦幼健康照護服務」項下「辦理經濟

弱勢生殖健康服務方案」，作成凍結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

告，請安排報告案。 
(七)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針對該部主管健康照護基金之菸害防制及

衛生保健基金「衛生保健計畫」項下「兒童視力、聽力保健計畫」

，作成凍結 215 萬元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排報告案。 
(八)院會交付處理衛生福利部函為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針對該部主管健康照護基金之菸害防制及

衛生保健基金「提升中老年健康促進方案」項下「辦理高齡友善城

市及活躍老化」，作成凍結十分之一之決議，檢送書面報告，請安

排報告案。 
三、審查(一)本院委員李桐豪等 27 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三條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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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二)委員周倪安等 19 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

案」、(三)委員黃偉哲等 18 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

修正草案」、(四)委員楊玉欣等 26 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及第

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劉建國等 20 人擬具「社會救助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六)委員王育敏等 27 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

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七)委員楊玉欣等 24 人擬具「社會救助

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如經院會復議，則不予審查）等 7 案。 
四、審查(一)本院委員吳宜臻等 23 人擬具「生產風險補償條例草案」、(

二)委員黃昭順等 24 人擬具「生產事故補償法草案」、(三)委員林淑芬

等 16 人擬具「生產事故補償條例草案」、(四)委員田秋堇等 18 人擬具

「生產事故補償條例草案」、(五)委員蘇清泉等 21 人擬具「生產風險

救濟條例草案」（如經各黨團同意不復議，即排入審查）等 5 案。 
五、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主席：今天議程所列報告事項第二案及討論事項第一案至第五案等 6 案採綜合詢答。 

現在進行法案之提案說明。首先進行「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7 案之提案說明。 

請李委員桐豪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李委員不在場。 

請周委員倪安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周委員不在場。 

請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 

接下來輪由本席說明提案旨趣，本席省略提案說明。 

請劉委員建國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劉委員不在場。 

請王委員育敏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王委員不在場。 

接續進行「生產風險補償條例草案」等 5 案之提案說明。 

請吳委員宜臻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吳委員不在場。 

請黃委員昭順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昭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對於生育事故救濟試辦計畫，本席非常感謝衛福部

當時的邱文達部長很認真的把這件事情做出來，本來我們是希望能藉著醫糾法把四大皆空的問

題統統解決，但醫糾法顯然被法務部打到趴，然後大家都非常地擔心。對於這樣的狀況，我覺

得我們還是要先把生育事故救濟試辦計畫法制化，否則婦產科的部分就沒有辦法處理，會面臨

更嚴重的問題。至於未來四大科到底該怎麼做，我還是希望部長能就那個部分說明，否則如果

四大皆空，未來我們的醫療體系還是會很有問題。 

前幾天大家已經有做了一個協商，我當時是寫補償，如果要把補償改為救濟，我們都沒意見

。而我比較有意見的部分，我剛剛有看到衛福部最後的書面報告第 2 頁第 2 項，我們原先是 36

週，現在則希望能到 34 週，而我希望包含在 34 週以內的都要處理，我想這個經費應該不會很


